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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委员会  

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  

第五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 3 

司法、法治和民主 

本戈亚先生、  德科先生、艾德先生、吉塞先生、  

汉普森女士、  库法女士、莫托科女士、奥康纳  

女士、皮涅伊罗先生、罗德里格斯·夸德罗斯先  

生、横田洋三先生和泽鲁居伊女士：决定草案  

2003/……   国际刑事法院  

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  

深信侵犯人权者不受治罪是人权获得尊重的一个重大障碍，  

还深信尽多的国家批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是打击法不治罪现象的一个重要

保证，  

忆及其 2002 年 8 月 12 日关于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第 2002/4 号决议，  

1.  欢迎在选出能代表各大洲和各个司法体系的男女法官并任命了检察官之

后，已建立起了国际刑事法院；  

2.  深为遗憾地注意到对根据安全理事会 2002 年 7 月 12 日第 1422(2002)号决

议准予参加由安理会设立或授权的行动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规约》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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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国或非缔约国的国民给予豁免，而且这项豁免在 2003 年 6 月 12 日第 1487(2003)

号决议中再次被提出，有可能歪曲《罗马规约》第 16 条，使一种暂时的违背永久

持续下去；  

3.  还对 2003 年 8 月 1 日关于利比里亚冲突的第 1497(2003)号决议表示遗憾，

其中安全理事会决定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方的一个参与国的现任或

前任官员或人员，如被指控因驻利比里亚多国部队或联合国稳定部队而产生或与其

有关的行为或不行为，应受该参与国的专属管辖，除非该参与国明确放弃此种专属

管辖权；  

4.  谴责多边和双边方面妨碍落实《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压力越来越多，提

醒各国，不论是否已经批准，都应尊重《规约》的原则；  

5.  促请各国尽早批准《罗马规约》，并保证《规约》的充分落实；  

6.  决定在第五十六届会议上继续审议这一问题。  

 

--  --  --  --  -- 


